








锡市环表〔2024〕31号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
关于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
锡林浩特装备制造产业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锡林浩特分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由锡林郭勒盟中安环境技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锡林浩特装备制造产业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已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GoBack]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锡林浩特装备制造产业项目位于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装备制造园区，租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晨飞风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宿舍楼、堆场等，建设储能电池和储能电池直流舱组装生产线，生产车间占地7626.8平方米，宿舍楼占地731.59平方米，堆场占地为2000平方米。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2GWh的生产能力。项目总投资为8000万元，其中36万元为环保投资，占比0.45%。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该项目属于鼓励类项目。经审查符合锡林浩特市总体规划，符合“三线一单”要求。
二、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的相关职责
（一）废气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在设计、建设和运行中，按照“环保优先、绿色发展”目标和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理念，采用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环境友好的工艺技术方案，选用优质装备和原材料，强化各装置节能降耗措施，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项目运营期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焊接废气、涂胶废气等，激光焊机焊接过程中不使用焊丝、焊条，焊接原料为铝片，焊接废气通过移动式烟尘净化器收集处理激光焊接工序产生的颗粒物；涂胶废气通过集气系统收集后，经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通过排气筒达标排放。针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废气应采取机械通风措施，加强通风换气，确保大气污染物达标排放。
（二）废水方面
严格落实各项水污染防治措施。根据“雨污分流、清污分流、分质处理、一水多用”的原则，进一步提高水的回用率，减少新鲜水用量和废水产生量。
（三）噪声方面
严格落实噪声防治措施。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做好减震装置、消声器，设立隔声罩等综合治理措施，以减少噪声传播和影响范围；加强机械的保养维护，确保良好的运行状态，从而减少噪声产生；加强项目周边绿化，增加植被覆盖，如树木和草坪，以吸收和隔离噪声，确保范围内声环境质量达标。倡导科学管理、文明生产、环保生产，确保噪声污染物达标排放。
（四）固废方面
加强固体废物处置管理。按照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胶桶、废胶、废活性炭、废清洁布等属于危险废物，分区分类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危险废物暂存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内蒙古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HJ1276-2022）、《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等有关要求执行。
（五）进一步提高环保投入，提高周边绿化率。
（六）做好危险废物暂存间的防渗工作。
三、执行“三同时”制度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一）要将环境保护措施纳入初步设计报告并落实环保设施投资概算。
（二）要将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
（三）项目竣工后须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运。
四、其他要求
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对该项目建设期间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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